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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泗县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奖励暂行办法
为鼓励和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提升泗县产业综合竞争力，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1〕10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就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制定如下奖励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本县注册登记，总部或分支机构设在本县的企业、转入本县的总部企业；国内外大型企业设立营销中心、采购中心、物流中心、结算中心、投资中心、信息中心等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符合总部财务管理等有关规定及运作方式的企业。
二、对新引进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可享受以下政策：
（一）税收奖励：
1.年纳税额在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前三年按90%给予奖励，从第四年起每年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按每年递减20%给予奖励（第四、五、六年奖励分别为70%、50%、30%）。
2.年纳税额在2000万元（含2000万元）-3000万元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前三年按80%给予奖励，从第四年起每年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按每年递减20%给予奖励（第四、五、六年奖励分别为60%、40%、20%）。
3.年纳税额在1000万元（含1000万元）-2000万元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前三年按70%给予奖励，从第四年起每年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按每递减20%给予奖励（第四、五、六年奖励分别为50%、30%、10%）。
4.年纳税额在300万元（含30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前三年按60%给予奖励，从第四年起每年所缴纳税款地方留存部分，按每递减20%给予奖励（第四、五年奖励分别为40%、20%）。
5.税收收入进入县财政金库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兑现奖励资金。
（二）其它奖励：
1.县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协助企业申报各种项目、国家奖励、补贴资金等支持企业发展。
2.对本县经济发展有较大贡献的企业高管及突出人才在辖区内新购置住宅的，按照其缴纳契税的等额给予一次性奖励。
3.企业管理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入（转）中小学，享受城区居民同等待遇。
4.积极支持企业上市，企业上市享受国家级贫困县企业上市的各项优惠政策，享受《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泗县进一步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泗政秘〔2016〕137号）等相关扶持奖励政策。
5.设在本县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享受本县的支持奖励政策后，8年内不得迁离本县，否则退还本县对企业的支持奖励资金。
三、在泗县新注册设立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泗涂现代产业园管委会协助解决办公用房，租赁办公用房的，前三年按房屋租金的60%给予补贴，租金补贴不超过该企业当年所缴纳税款的县财政最终留成部分。在县经济开发区内购买所需办公用房的，按照所缴纳契税的等额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对入驻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实现注册登记全程代办制，公司经营范围除国家有专项限制规定外，在注册登记时原则上准予放开。
五、入驻泗县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总部经济），对全县的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示范作用或对全县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奖补办法。
六、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县招商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